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宁（浦口区）征告〔2025〕17号

2025年5月3日，经《自然资源部关于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自然资函〔2025〕337号）文件批准，同意征收我区永宁街道集体土地8.7500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2022〕4号）等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用途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浦口段）项目（交通运输用地）
二、征收范围
本次征收范围情况如下：
1、征收永宁街道大桥社区集体所有土地1.4996公顷（22.494亩）。其中，农用地0.9389公顷（14.0835亩），含耕地0.2437公顷（3.6555亩）；建设用地0.5603公顷（8.4045亩），未利用地0.0004公顷（0.006亩）；
[bookmark: _GoBack]2、征收永宁街道大桥社区六组集体所有土地1.9493公顷（29.2395亩）。其中，农用地1.9493公顷（29.2395亩），含耕地0.9995公顷（14.9925亩）；建设用地0公顷（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3、征收永宁街道大桥社区新楼组集体所有土地2.4555公顷（36.8325亩）。其中，农用地2.3117公顷（34.6755亩），含耕地1.8849公顷（28.2735亩）；建设用地0.1438公顷（2.157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4、征收永宁街道大桥社区新民组集体所有土地0.9561公顷（14.3415亩）。其中，农用地0.956公顷（14.34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0001公顷（0.001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5、征收永宁街道联合村集体所有土地0.953公顷（14.295亩）。其中，农用地0.8849公顷（13.2735亩），含耕地0.2255公顷（3.3825亩）；建设用地0.0157公顷（0.2355亩），未利用地0.0524公顷（0.786亩）；
6、征收永宁街道联合村康东组集体所有土地0.1228公顷（1.842亩）。其中，农用地0.1228公顷（1.842亩），含耕地0.1099公顷（1.6485亩）；建设用地0公顷（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7、征收永宁街道联合村胜利组集体所有土地0.2286公顷（3.429亩）。其中，农用地0.2286公顷（3.429亩），含耕地0.1426公顷（2.139亩）；建设用地0公顷（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8、征收永宁街道联合村宋湾组集体所有土地0.3268公顷（4.902亩）。其中，农用地0.3268公顷（4.902亩），含耕地0.177公顷（2.655亩）；建设用地0公顷（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9、征收永宁街道联合村小刘组集体所有土地0.2583公顷（3.8745亩）。其中，农用地0.2582公顷（3.873亩），含耕地0.2467公顷（3.7005亩）；建设用地0.0001公顷（0.001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三、组织实施
（一）本公告发布后，我区将组织相关部门按照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和相关规定及时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房屋以外的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补偿费用，实施征地补偿安置。
（二）本次征收以2025年5月3日为基准日，确定社会保障费用筹资标准与保障对象年龄段。
四、其他
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10月9日。
特此公告。

附件：征收土地位置范围图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
202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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